村志编写指南

何为村志

村庄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居住单位。村志是以村庄为记述对象，全面系统记述某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。它更贴近群众，贴近生活；村里有什么，志书记什么；篇目设计不求全，而求有。

编写原则
坚持正确导向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始终把讲政治贯穿于村志编纂全过程、各方面。

（二）尊重史实（多方考证，确保事件、人物、时间、地点等的准确无误）、突出特色（挖掘本村独有的地理、人文、产业等特点）、详略得当（重要事件、典型人物重点着墨，一般过程简要记述）、语言恰当（可采用书面语与适当乡土气息相结合的表达方式）。

（三）坚持修用结合。修志的目的，是为了用。要将修志为用的理念贯穿于村志编纂工作的全过程，从篇目设计、资料搜集到内容记述都要有“用”的意识，不仅要为后人用，更要为当代人用，为村庄现实发展服务。

三、村志的主要内容

村志的内容：应立足村庄实际，做到“三贴近”（即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村民）；应反映时代特征，通过深入挖掘收集典型资料，采取今昔历史对比，展示村庄发展轨迹，记录村民生产、生活以及精神风貌变化，反映村庄基层治理成功实践，尤其要凸显新时代以来村庄发展的新成就新变化；应注重可读性，文风朴实，文字精炼，图文并茂，详略得当。
村志大体分八大部分：序、凡例、目录、概述、大事记、正文、附录、后记。

（一）序

序是说明主旨，介绍、评论全书，综说利弊得失，总结经验教训。

（二）凡例

凡例即编辑说明，是阐明编纂此书的指导思想、编纂体例、行文规则、事实考订、资料来源等情况的规定性文字。志书体例、体裁、语言、技术标准处理，必须符合规范。

（三）目录

目录也称篇目、编目，是志书的总体设计蓝图。修志，一般都是先设计目录，再按其开展资料搜集工作。

1.按照志书编修体例要求，村志内容一般先按性质分类，再按时间顺序记述，即先横后纵。

2.村志内容包括自然环境、建制、人口变化、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、社会团体、民兵兵役、村民委员会、农业、工业、商业、教育卫生、精神文明建设、村民生活、习俗、方言、谚语、人物等。可归纳性地列为村况概览、村落变迁、村政沿革、村域经济、村域文化、教育卫生、人物等七大类。这七大类是总体分类，各村可结合自身特色设置篇章。

3.三点要求：第一，体例严谨，归属得当，排列有序；第二，资料全面，横不缺项，纵不断线；第三，体现本村特色，本村没有的或确实无法收集资料的就不写，对本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，可自行列目记述入志。

（四）概述

概述是总揽全志的综合性记述体裁，为全书之纲，是读志的向导。一般模式是：综括地理状况、纵述历史全貌、横陈各业成就、条述地方优势、策论发展远景。

（五）大事记

大事记选录对本村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自然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事件。这些事件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：

1.事件的发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以后的历史发展都有重大影响。如重大军事行动和政治运动、重要政策施行、重大人事调整、重要工程建设、重大灾害等。

2.事件发生时，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虽然影响不大，但与以后的历史发展大有关系，或者标志着某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。如新生产力的出现、新生产关系的发生、科技和行业的首创与发明、社会新风的萌芽、新思潮的传播等。

3.事件发生时对社会震动很大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如突发的英雄行为和社会丑恶行为、重大刑事案例的曝光等。

大事记由时间和事件两部分组成，严格按照大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，先排有确切日期的大事，后排接近准确日期的大事，日期不清者附于月末、月份不清者附于年末。要一事一记，不漏、不乱、不繁；要素要全，叙述要简。

（六）正文

村庄概览。写位置，要写该村的具体位置，不要写全县共同的位置。写四邻，要用较固定、较有名的标志，很快消失或不为人知的标志会使人不知所云。村名由来、村落形成，要查实考证，不能人云亦云。有少数民族的村庄要明确记录。

村落变迁。是记录一个村庄发展变化的历史。不论是从村庄的形状、规模，还是到建筑物的结构、类型，每个村庄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，把有转折意义的、有标志性的变化记录下来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进入新时期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旧村改造的推进，村庄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，新的规划带来新的面貌，住宅翻新、通水通电、街道整修等方方面面的硬化、亮化、绿化、美化，都是编志的亮点。

村政沿革。包括各个时期的隶属关系，区划变动，村组织（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、社会团体、民兵兵役、村民委员会等）形式、名称变化发展，各时期主要负责人的任职情况，每届的主要政绩，要详略得当地进行收集记录。

村域经济。包括农业、工业、商业等。写明主要经济形式、经济来源、种植结构、劳动力投入方向等，根据实际，写出各自的经济特色。

村域文化。包括精神文明建设、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、习俗、方言、谚语。传统文化记载，要写出原汁原味的艺术。没有间断的艺术形式，要写出演变的基本状况；已经失传的，要做抢救性的收集整理，给后人留下不可复得的精神财富。

教育卫生。记录各个时期村学校的存在形式、规模、所有制关系、村民受教育状况；村学校的消失，在校学生的流向等。医疗卫生，要反映发展变化，特别是新制度。

人物部分。志书要求“生不立传”，必须严格遵守。在正文其他地方，可以以事系人。
（七）附录

用来保存难于纳入志书正编内容的有重要参考价值、传之后世的资料文献。

1.地方文献（重要的文件、通告、公约、碑刻等）。

2.参考资料索引、资料来源。

3.图、表。

（八）后记

志书编纂审定之后，由编纂者撰写，要开门见山，简短明白。其作用有三：

1.沟通作用。在后记里，编纂者用第一人称，坦诚直言修志工作的艰难历程和笔耕中的酸甜苦辣。

2.借鉴作用。通过回顾修志历程，总结积累志书编修的基本经验，连同志书一起，留下一笔可贵的资源和精神财富。

3.补白作用。或把修志中碰到的难点问题以及处置的办法作一番交代；或对各级组织、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广大修志人员积极参与表示谢意等。

